




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收取學生代辦費審核會議 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2 年 1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 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第二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王校長志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淑君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（頒發委員聘書）。 

貳、業務報告：代辦費為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，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

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」規定，向學生收取代辦費需經家長會、社會

公正人士代表出席之會議通過；所列各類費用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，

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。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案    由：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向學生收取代辦費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1 年 10 月 21 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10125206B 號函，為符合

身心障礙幼兒就讀公立幼兒園免費之政策意旨，本校不應再向幼兒

部家長收取班級費。本校幼兒部之班級費多用於教室用消耗品及簿

本費，依來文應由校務基金編列相關預算支應，故 111 學年度第 1

學期起，即不扣款幼兒部學生教育補助費納入班級費中。 

二、 111學年度第2學期預計向學生收取之代辦費項目及金額如收取代辦

費項目表，詳見附件。 

    決    議：經主席逐項說明後，委員均無異議，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    會：下午 3 時 30 分。 

  



附件 

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向學生收取代辦費項目表（1120111 通過） 

編
號 

項目 
收費金
額(元) 

說明 備註 

1  團體保險費 175元 
依據教育部函示規定收費。 

111學年度第 1、2學期皆為 175元。 
學務處 

2  家長會費 100元 

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

充規定第六條規定略以，家長會費依高級中學

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，以學生家長為單

位，每學期收取一次新臺幣一百元。 

輔導室 

3  班級費 
收取金額 
1,000元 

1. 收取對象:國小部、國中部及高職部在校

生。 

2. 收取用途：班級事務使用。 

3. 收取方式：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由 2 月份

教育補助費餘額扣款。 

4. 未具有教育補助資格之學生則收取現金。 

學務處 

4  交通車費 

1. 非住宿生： 

800元/月 

2. 住宿生： 

400元/月 

1. 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。 

2. 收取對象：搭乘交通車者。 

3. 收取方式：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分次由

每月教育補助費餘額扣款。 

4. 未具有教育補助資格之學生則收取現

金。 

5. 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年底予以

補助款，則按補助比例退回非住宿生

（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學生）。 

學務處 

5  

其他 
代辦費 

未具教育補助費補助
資格之幼兒部學生點
心及午餐代辦費 

7,300元 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，並依招標金額調整。 學務處 

6  
未具教育補助費補助
資格之非住宿生午餐
代辦費 

5,600元 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，並依招標金額調整。 學務處 

7  
未具教育補助費補助
資格之住宿生三餐代
辦費 

13,500元 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，並依招標金額調整。 學務處 

8  住宿生洗衣費 200元/月 

1. 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。 

2. 收取方式：向學生收取現金，入住時收費。 

3. 申請退宿者，若學生住宿天數，當月超過上

課日的一半，其他請假天數，不予退費。 

4. 申請退宿者，若學生住宿天數，當月未滿上

課日的一半，則退 100元，不按日退費。 

學務處 



編
號 

項目 
收費金
額(元) 

說明 備註 

9  

其他 

代辦費 

畢業紀念冊 700元 

1. 有購買者才需收費。 

2. 收取方式：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4~6 月教

育補助費餘額扣款。(幼兒部、小六、國三、

高三收取) 

3. 未具有教育補助資格之學生則收取現金。 

學務處 

10  
暑假班全日課程午
餐費 

80元/餐 

1. 配合辦理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

助計畫暑假班全日課程，向參加學生收取

「午餐費」。 

2. 收取方式：家長繳交現金。依學生預定參加

日數計算總金額。 

3. 剩餘款項處理方式：學生若有請假退訂時，

剩餘款項則退回給學生家長。 

教務處 

11  教材耗材費 150元 

1. 收取用途：支付職教館專任教室及實習課

程相關材料及用品。 

2. 收取方式：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補助

費餘額扣款。 

3. 收取對象：高職部學生。在家教育學生不

收取本項費用。 

4. 剩餘款項處理方式：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

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三條辦

理。 

5. 未具有教育補助資格之學生則收取現金。 

實輔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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